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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各文書助理職系人員  

 

 

各位同事：  

 

2022 年在職轉任計劃  

文書助理轉任助理文書主任  

 

本函旨在邀請合資格的在職文書助理職系人員申請轉任助理文書主

任 (總薪級表第 3 至 15 點，即每月 15,560 元至 31,750 元 )。下列第 ( I )至 ( I I I )

項為轉任要求，在職文書助理如符合第 (I)項可提交申請：  

 

(I) (1) (a)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，已在文書助理職系服務至少六年，而

在 2016 至 2021 年度的評核周期內取得至少五個 “良 ”級的全

年評核報告，並且沒有 “可 ”／ “差 ”／ “劣 ”的評核報告；及  

(b) 能以中英文溝通，以能夠有效地執行助理文書主任的職務為

標準；  

或  

 

(2) (a)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，已在文書助理職系服務至少三年，而

在 2019 至 2021 年度的評核周期內取得至少兩個 “良 ”級的全

年評核報告，並且沒有 “可 ”／ “差 ”／ “劣 ”的評核報告。此

外，有關人員亦須：  

( i )  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三科 (其中一科為數學科 )考獲第 2

級或同等 1 或以上成績 2，或具同等學歷；或  

( i i ) 在香港中學會考三科 (其中一科為數學科 )考獲第 2 級 3

／E 級或以上成績 2，或具同等學歷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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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符合語文能力要求，即在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或香港中學

會考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考獲第 2 級 3 或以上成

績，或具同等學歷；  

 

(II) 中文文書處理速度達每分鐘 20 字及英文文書處理速度達每分鐘 30

字，並具備一般商業電腦軟件應用知識；及  

(III) 在《基本法》測試取得及格成績。  

註  

( 1 )  政府在聘任公務員時，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應用學習科目 (最多計算兩科 )「達

標」成績，以及其他語言科目 E 級成績，會被視為相等於新高中科目第 2

級成績。  

( 2 )  有 關 科 目 可 包 括 中 國 語 文 科 及 英 國 語 文 科 。  

( 3 )  政府在聘任公務員時，2007 年前的香港中學會考中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

(課程乙 )  E 級成績，在行政上會被視為等同 2007 年或之後香港中學會考中

國語文科和英國語文科第 2 級成績。  

2 .  有關助理文書主任的職責、聘任條款，以及遴選程序 (包括技能

測驗、《基本法》測試及遴選面試 )，詳列於附錄 I。  

 

3 .  申請人須填妥附錄 I I 的申請表格，並須在 2 0 2 2 年 3 月 1 4 日或

之前交給其部門秘書。逾期的申請不會受理。  

 

4 .  部門首長可提名合適的資深文書助理轉任助理文書主任。下列

第 ( a )至 ( g )項為轉任要求，獲提名的人員須符合第 ( a )至 ( f )項：  

 

( a )  截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，已在文書助理職系服務至少 2 0 年； 

( b )  在 2 0 1 6 至 2 0 2 1 年度的評核周期內取得至少五個 “良 ”級的

全年評核報告，並且沒有 “可 ”／ “差 ”／ “劣 ”的評核報告；  

(c) 在 2 0 1 6 年 3 月至 2 0 2 2 年 2 月的 6 年服務期內，沒有紀律

懲處記錄；  

(d) 能以中英文溝通，以能夠有效地執行助理文書主任的職務

為標準；  

( e )  獲部門首長確認有能力 (包括語文能力 )勝任助理文書主任

職級的職責；  

( f )  獲部門首長確認如該人員獲聘為助理文書主任，將會留任

現職局／部門，直至下次晉升或轉任其他職系為止；以及  

(g) 在《基本法》測試取得及格成績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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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獲提名人無須參加技能測驗和遴選面試。過去未曾在《基本法》測

試取得及格成績的人員，將會獲邀參加暫定於 2022 年 5 月中舉行的《基本法》

測試。附錄 I 的相關部分載有更多關於《基本法》測試的資料，而進一步

詳情會載於發給獲提名人的邀請信內。  

 

6 .  如有任何查詢，可向部門秘書提出。部門秘書如有疑問，會與

本處人員聯絡。  

 

 

 

 

一般職系處長  

 (黃志華        代行 ) 

 

 

2 0 2 2 年 2 月 2 1 日  


